
有关情况说明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 

2023 全国科普日平台已上线 2 天，各地积极填报，省级科协认

真审核把关，感谢各位对活动审核工作的支持与理解。 

这两天大家在交流群中提出了一些问题和建议。现就其中部分情

况，答复如下： 

一、活动时间 

考虑科普日平台主要是“即将举办活动的发布平台”，而不是“已

举办活动的信息平台”，请负责审核同志把握：（1）活动发布日期

应在活动正式开展时间之前，一般来说要提前 7 天；（2）由于平台

8 月 21 日刚对外开放，因此 8 月 21 日及之后一段时间的活动，在提

前天数上可酌情把握，但早于 8 月 21日的活动原则上不应通过。 

二、活动宣传图 

活动宣传图，指的是能够醒目宣传活动的图片，在科普日平台上

显示为这个活动的大图。较高的标准是与活动专题、内容、风格高度

相关、具有较强设计感的海报；一般的标准是图片文字包含全国科普

日文字（或标识）、名称、时间、主办单位等关键信息。 

我们按照科普日海报（目前正在设计）的主视觉，尽快设计一张

通用的图片，大家可以在这张图片的基础上增加文字。 

我们发现有的活动用活动现场的照片代替活动宣传图，原则上不

可以。另外，后续开展活动成果可通过个人主页填报活动列表补充内

容（该功能近期上线）。 



 

 

 

（上传活动宣传图功能） 

 

（样例） 

三、活动详情 

在审核活动详情的过程中，请着重把握关键信息的完整性。以

《“专精特新”政策解读科普活动》

（https://www.kepuri.cn/detail-page?id=248628）为例：（1）有

活动内容，“培训主要讲解专精特新的政策背景、梯度培育政策，创

新型中小企业及专精特新政策、申报要点等常见问题。”；（2）有

特色亮点，即吸引活动对象的部分，“多角度多层次对专精特新政策



进行科普讲解”；（3）有活动对象和预估人数，“参与人数 20 多家

企业，50 余人”；（4）有参与的科技工作者，“王习”；（5）有

联系方式，“刘晓香”。（6）瑕疵是缺乏“参与渠道”和“宣传推

广”，考虑面向对象较为集中明确，此项信息可酌情把握要求。 

几点说明如下： 

——填写内容中，“活动内容”“活动面向对象和预估人

数”“参与科技工作者”“联系人和联系方式”是必须有的信息项；

“参与渠道”和“特色亮点”是建议有的信息项；“时间”“地

点”“活动组织架构”“宣传推广”是可以有的信息项。 

——作为科普活动，应服务于科技工作者面向公众实现社会价

值。作为科普活动的组织者和动员方，应更加强调对科技工作者和公

众的双服务双引领。近年来，对科协组织四服务职能的理解，更加聚

焦通过服务科技工作者来服务其他三个方面。因此在科普业务工作

中，今年也要求更多体现“科技工作者”。 

——关于“参与渠道”，指的是如果公众看到、并且有兴趣参与

的话，可以便捷参与的方式。有的是以二维码图片方式，有的是以电

话方式，有的以其他方式。如果填报内容中已体现“联系人和联系方

式”或者点选“支持预约”并有第三方平台预约链接，可视同具有

“参与渠道”信息。 

——“时间”“地点”“活动组织架构”在其他部分已填写，可

在此部分更详细填写，也可不重复填写，审核时可酌情把握。 

——关于“宣传推广”，指的是通过宣传栏、展板、报刊、微博、



微信公众号、抖音、网站等媒体渠道发布活动进行预热，希望有照片

佐证。考虑到有同志提出，部分规模较小的活动，缺乏大范围宣传推

广的必要性，因此该信息项，审核时可酌情把握。 

——活动详情中可以添加图片。操作方式如下： 

 

——目前审核把关都在磨合，已经上架的活动还不能说完全符合

要求，今后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各位领导同事，今年科普日平台不强求活动数量，坚决防范科普

形式主义，引导宣传推广高质量科普活动，争取公众满意、科技工作

者满意、科普日工作的组织者也能够满意。 

科普日平台运行三年，不断打磨调整。今年迁移到新的基础上，

刚刚上线，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请大家继续提出宝贵建议意见。运

营团队与大家一起不断改进工作。 

感谢各位老师的理解支持。 

 



咨询电话：010-63589698/010-63589586 

 

                                     2023年 8 月 22日              

 


